
关于调整南银理财部分公募人民币理财产品要素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理财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本公司将自 2026 年 1 月 14 日（含）起对部分公募

人民币理财产品的估值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产品全称 
内部销

售代码 
调整前 调整后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14 天）

5 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137 （一）估值日 

本理财产品每个工作日进行估值。 

（二）估值对象 

本理财产品所拥有的所有资产及负债。 

（三）估值目的 

客观、准确反映理财产品的价值。 

（四）估值原则 

理财产品应坚持公允价值计量原则，优先采用市值法，符合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定的范围内的可

选择摊余成本法计量。 

（五）估值方法 

估值方法中列示的资产品种不代表管理人的实际投向，本理财产品拟投资范围以“投资范围”

章节描述为准。 

1.银行存款、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 

以本金列示，按商定的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 

2.债券类资产 

本理财产品所投债券均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按照第三方估值机构提

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进行估值。因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债券发

行主体发生重大事件等，导致债券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或导致债券发行主体无法履行应尽的偿债义

务等情况，经管理人合理判断后，参考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估值数据等，对该债券的价值进行重

估，并合理确定后续估值方法。若因其交易不活跃或未来现金流难以确认等客观原因，导致第三方

估值机构提供的估值数据无法反映其公允价值的，经管理人和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采用其他合理

的估值技术对其进行估值。对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监管规定范围内的，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的资产按摊余成本法估值，并按照会计准则采用合理减值计量模型或第三方减值计量

结果进行预期信用损失的减值计提。未上市债券（指买入的债券已起息但尚未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或证券交易所市场上市的阶段）按其成本估值，应收利息按债券发行利率逐日计提，计入理财产

品的当日净值。如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显著偏离或有其他证据显示成本无法作为合理参考的，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估值方法。 

3.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包括股票质押式回购、同业借款、应收账款、收受益权、收益凭证、各类

资产支持计划等资产，以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等。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公

允价值计量根据具体资产合同约定要素，合理采用估值技术进行估值。对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监

管规定范围内的，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资产按摊余成本法估值，并按照会计准

则采用合理减值计量模型或第三方减值计量结果进行预期信用损失的减值计提。 

4.证券投资基金 

非上市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以基金管理人出具的基金净资产管理估值报告或分红确认单为准。上

市证券投资基金按所投资基金最近一个估值日的份额净值或收盘价进行估值；境内上市交易型货币

市场基金，如所投资基金披露份额净值，则按所投资基金最近一个估值日的份额净值估值；如所投

资基金披露万份（百份）收益，则按所投资基金前一估值日后至估值日期间（含节假日）的万份（百

份）收益计提估值日基金收益。 

5.股权类资产 

上市流通股票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

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发生影响影响公

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可参考类似品种的现行价格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确定公允价值。交易不活跃股权和非上市股权存在公允价值的，按照公允价值估值，或采用估值技

术确定估值，也可采用被委托机构提供的估值或计量报告。 

6.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资产 

存在公允价值的，按照公允价值估值，或采用估值技术确定估值，也可采用被委托机构提供的

估值或计量报告。 

7.其他资产 

存在公允价值的，按照公允价值估值，或采用估值技术确定估值，也可采用被委托机构提供的

估值或计量报告。具体可参考《企业会计准则》以及相关监管政策的规定。 

8.如果管理人或托管人认为按以上规定的方法对产品资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

的，可提出异议，管理人和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变更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并从经管理人与托管人

协商一致日起执行。 

9.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或管理人最新的约定估值。 

（一）估值日 

本理财产品每个工作日进行估值。 

（二）估值对象 

本理财产品所拥有的所有资产及负

债。 

（三）估值目的 

客观、准确反映理财产品的价值。 

（四）估值原则 

理财产品应坚持公允价值计量原

则，优先采用市值法，符合会计准则和

监管规定的范围内的可选择摊余成本法

计量。 

（五）估值方法 

估值方法中列示的资产品种不代

表管理人的实际投向，本理财产品拟投

资范围以“投资范围”章节描述为准。 

1.银行存款、回购等货币市场工

具 

以本金列示，逐日计提利息。 

2.债券类资产 

本理财产品所投债券均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

按照监管认可的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

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进行估值，采

用市值法估值。对于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相关监管规定范围内的，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资产

按摊余成本法估值，并按照会计准则采

用合理减值计量模型或第三方减值计量

结果进行预期信用损失的减值计提。 

3.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按照公允价

值估值，优先采用市值法估值。对于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监管规定范围内且分

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

资产按摊余成本法估值，并按照会计准

则采用合理减值计量模型或第三方减值

计量结果进行预期信用损失的减值计

提。 

4.证券投资基金、资管计划、信

托计划等资产 

按照公允价值估值，优先采用市

值法估值。管理人将根据监管要求进行

穿透管理，资管产品穿透后与理财公司

关于同一投资品种的估值原则、政策、

技术和方法等一致。 

5.股权类及其他资产 

按照公允价值估值，优先采用市

值法估值。 

6.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

国家最新规定或监管最新要求进行调

整。 

（六）估值错误及暂停估值 

当资产估值或份额净值计价错误且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管理人应立即纠

A32138 

A32139 

A32150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14 天）

6 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155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21 天）

3 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140 

A32141 

A32142 

A32151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21 天）

4 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156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28 天）

7 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143 

A32144 

A32145 

A32152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28 天）

8 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157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60 天）

5 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146 

A32147 

A32148 

A32153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60 天）

6 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158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7 天）

12号公募人民币理

A32134 

A32135 

A32136 



财产品 A32149 开放式理财产品在前一估值日内，产品资产净值 50%以上的资产不具备活跃交易市场或者在活

跃市场中无报价，且不能采用估值技术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管理人将暂停该产品估值，并采取延

缓支付赎回款项或暂停接受理财产品认购、申购、赎回申请等措施。管理人将在采取上述一种或多

种措施后 3 个交易日内告知投资者，并说明运用相关措施的原因、拟采取的应对安排等，投资者需

重新进行资金安排。 

（六）估值错误及暂停估值 

当资产估值或份额净值计价错误且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管理人应立即纠正，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

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理财产品投资所涉及的交易市场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停营业、因不可

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理财产品管理人或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理财产品资产价值的或国家规定或监管

认定其他情形的，理财产品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后可选择暂停估值。 

正，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

扩大。理财产品投资所涉及的交易市场

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停营业、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理财产品管

理人或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理财产品资

产价值的或国家规定或监管认定其他情

形的，理财产品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后

可选择暂停估值。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7 天）

13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154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7 天）

11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098 

（一）估值日 

本理财产品每个工作日进行估值。 

（二）估值对象 

本理财产品所拥有的所有资产及负债。 

（三）估值目的 

客观、准确反映理财产品的价值。 

（四）估值原则 

理财产品应坚持公允价值计量原则，符合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定的范围内的可选择摊余成本法计

量。 

（五）估值方法 

估值方法中列示的资产品种不代表管理人的实际投向，本理财产品拟投资范围以“投资范围”

章节描述为准。 

1.银行存款、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 

以本金列示，按商定的利率在实际持有期间内逐日计提。 

2.债券类资产 

本理财产品所投债券均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按照第三方估值机构提

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或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进行估值。因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债券发

行主体发生重大事件等，导致债券价格发生重大变化的或导致债券发行主体无法履行应尽的偿债义

务等情况，经管理人合理判断后，参考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估值数据等，对该债券的价值进行重

估，并合理确定后续估值方法。若因其交易不活跃或未来现金流难以确认等客观原因，导致第三方

估值机构提供的估值数据无法反映其公允价值的，经管理人和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采用其他合理

的估值技术对其进行估值。对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监管规定范围内的，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金融资产”的资产按摊余成本法估值，并按照会计准则采用合理减值计量模型或第三方减值计量

结果进行预期信用损失的减值计提。未上市债券（指买入的债券已起息但尚未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或证券交易所市场上市的阶段）按其成本估值，应收利息按债券发行利率逐日计提，计入理财产

品的当日净值。如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显著偏离或有其他证据显示成本无法作为合理参考的，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估值方法。 

3.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包括股票质押式回购、同业借款、应收账款、收受益权、收益凭证、各类

资产支持计划等资产，以及其他符合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等。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公

允价值计量根据具体资产合同约定要素，合理采用估值技术进行估值。对于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监

管规定范围内的，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资产按摊余成本法估值，并按照会计准

则采用合理减值计量模型或第三方减值计量结果进行预期信用损失的减值计提。 

4.证券投资基金 

非上市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以基金管理人出具的基金净资产管理估值报告或分红确认单为准。上

市证券投资基金按所投资基金最近一个估值日的份额净值或收盘价进行估值；境内上市交易型货币

市场基金，如所投资基金披露份额净值，则按所投资基金最近一个估值日的份额净值估值；如所投

资基金披露万份（百份）收益，则按所投资基金前一估值日后至估值日期间（含节假日）的万份（百

份）收益计提估值日基金收益。 

5.股权类资产 

上市流通股票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未发

生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发生影响影响公

允价值计量的重大事件的，可参考类似品种的现行价格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确定公允价值。交易不活跃股权和非上市股权存在公允价值的，按照公允价值估值，或采用估值技

术确定估值，也可采用被委托机构提供的估值或计量报告。 

6.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资产 

存在公允价值的，按照公允价值估值，或采用估值技术确定估值，也可采用被委托机构提供的

估值或计量报告。 

7.其他资产 

存在公允价值的，按照公允价值估值，或采用估值技术确定估值，也可采用被委托机构提供的

估值或计量报告。具体可参考《企业会计准则》以及相关监管政策的规定。 

8.如果管理人或托管人认为按以上规定的方法对产品资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

的，可提出异议，管理人和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变更公允价值的确定方式，并从经管理人与托管人

（一）估值日 

本理财产品每个工作日进行估值。 

（二）估值对象 

本理财产品所拥有的所有资产及负

债。 

（三）估值目的 

客观、准确反映理财产品的价值。 

（四）估值原则 

理财产品应坚持公允价值计量原

则，优先采用市值法，符合会计准则和

监管规定的范围内的可选择摊余成本法

计量。 

（五）估值方法 

估值方法中列示的资产品种不代

表管理人的实际投向，本理财产品拟投

资范围以“投资范围”章节描述为准。 

1.银行存款、回购等货币市场工

具 

以本金列示，逐日计提利息。 

2.债券类资产 

本理财产品所投债券均在全国银

行间债券市场或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

按照监管认可的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

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进行估值，采

用市值法估值。对于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相关监管规定范围内的，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资产

按摊余成本法估值，并按照会计准则采

用合理减值计量模型或第三方减值计量

结果进行预期信用损失的减值计提。 

3.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按照公允价

值估值，优先采用市值法估值。对于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监管规定范围内且分

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

资产按摊余成本法估值，并按照会计准

则采用合理减值计量模型或第三方减值

计量结果进行预期信用损失的减值计

提。 

4.证券投资基金、资管计划、信

托计划等资产 

按照公允价值估值，优先采用市

值法估值。管理人将根据监管要求进行

穿透管理，资管产品穿透后与理财公司

关于同一投资品种的估值原则、政策、

技术和方法等一致。 

5.股权类及其他资产 

按照公允价值估值，优先采用市

值法估值。 

6.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

国家最新规定或监管最新要求进行调

整。 

（六）估值错误及暂停估值 

A32112 

A32113 

A32127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60 天）

3 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081 

A32082 

A32107 

A32124 

南银理财鼎瑞悦稳

（最低持有 60 天）

4 号公募人民币理

财产品 

A32090 

A32091 



A32108 

协商一致日起执行。 

9.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或管理人最新的约定估值。 

开放式理财产品在前一估值日内，产品资产净值 50%以上的资产不具备活跃交易市场或者在活

跃市场中无报价，且不能采用估值技术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管理人将暂停该产品估值，并采取延

缓支付赎回款项或暂停接受理财产品认购、申购、赎回申请等措施。管理人将在采取上述一种或多

种措施后 3 个交易日内告知投资者，并说明运用相关措施的原因、拟采取的应对安排等，投资者需

重新进行资金安排。 

（六）估值错误及暂停估值 

当资产估值或份额净值计价错误且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管理人应立即纠正，并采取合理的措

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理财产品投资所涉及的交易市场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停营业、因

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理财产品管理人或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理财产品资产价值的或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或理财产品合同认定其他情形的，理财产品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后可选择暂停估值。 

当资产估值或份额净值计价错误且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管理人应立即纠

正，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

扩大。理财产品投资所涉及的交易市场

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停营业、

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理财产品管

理人或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理财产品资

产价值的或国家规定或监管认定其他情

形的，理财产品管理人与托管人协商后

可选择暂停估值。 

 

A32126 

同时，本公司对理财产品销售文件进行了更新，更新后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详见信息披

露。 

如您对本公告有任何疑问，可联系本理财产品销售机构或本公司，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信赖！ 

特此公告。 

 

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026 年 1 月 9 日 


